
研 商 「機 關辦理統 色工程應具條件指 引表 」

會議紀錄

時間 :112年 3月 3日 (星期五)下午 2時 30分

開會地點 :本會第 1會議室

主席 :林主任秘書傑               紀錄 :沈仕鴻

出(列 )席 人員 :詳會議出席名單及簽到表

壹 、會議緣起

近來外界對於機關辦理工程個案採行統包之妥適性存有疑慮 ,

實務上亦不之有統色工程個案執行不佳情形 。統包固有其優點 ,然

仍有其適用條件 ,機關以統包方式辦理工程個案 ,如運用得宜 ,可

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 ;惟如事前準備作業不足 ,即 貿然採行統色 ,

恐成果未能符合機關需求甚或引發爭議 。爰本會研訂 「機關辦理統

包工程應具條件指引表(草 案)┘ (如 附),為 求周延並利瞭解各機關

於統包實務上執行之情形 ,召 開本次會議 。

貳 、會議結論

一 、與會各單位均認同本會訂定指引表之目的 :政府採購法第 24

條第 1項規定 :「 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 ,得以統包辦理

招標 。」爰統包本為政府採購之方式之一 。惟統包工程與一

般工程採購之不同在於 ,統包工程包括 「設計┘,且具有設計

施工可同步進行之特性 ,爰為避免統包工程最終成果未符合

機關需求 ,與會各機關均認同本會於現行法令制度下 ,彙整

訂定「機關辦理統色工程應具條件指引表┘,以利機關辦理個

案工程時評估是否適合採用統包方式辦理 。

二 、感謝各單位針對本次指引表草案提出之建議 (如附件 l),工

程會將納入後缺修正參考 。

參 、臨時動議 :無

肆 、散會 :下午 4時 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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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
第 1點 目的係說明各機關

辦理統 包工程之 主要法令依

據 ,交通部所提應為機關決定

以統包方式辦理後 ,應注意之

相關子法 ,爰建議維持原案 。

一 、機關辦理專案管理之採購

時 ,未必可預見將來工程

是否採統包方式辦王里,本

點內容可再研議 。
二 、機關辦理統包工程 ,本身

應具有執行統包工程之審

查及管理工作之能力 ,如

無 ,即應委託適合的專案

管理廠商 ,機 關也要有能

力管理專案管理廠商 。
三 、承前 ,工程是否成功之重

點應在 「履約管理」,即使

採先設計標後施工標之傳

與會機關意見
交通部 :

建議增加共同投標辦法 、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、組

織準則等子法 。

交通部 :        .
表格之 「不適合」欄位 ,

機關辦理專案管理之前提為機

關之人力或專業能力不足 ,爰

專案管理廠商之專業人力與能

力又未足以勝任統包 ,似有違

機關委託專案管理補足機關專

業能力不足之 目的 。

新北市政府
=

依照統包作業須知第 2點
規定 ,機 關人力與能力不足以

勝任統包案之審查及管理工作

時 ,應委託專案管理 ,惟依草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一 、機關辦理統包工程之法令依據
(一 )政府採購法 (下稱採購法)第 24條

(二)統 包實施辦法 (本會依採購法第24條授權訂定)

(三 )統 包作業須知 (本會訂定供各機關參考 )

(四 )統 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 (本會訂定供各機關

參考 )

(五)工程會相關函釋

二 、機關採統包模式辦理工程採購之適用條件

茲彙整採用統包辦理之適用條件供各機關依

循 ,以 降低統包工程執行不住情形 。依下列附表審視

評估自身能力及需求條件 ,如有不適合者 ,建議採用

規劃設計與工程施工分別採購之模式辦理 。

來源不適合

(有 以下其

一因素者 ,

即不適合統

包)

機關或專案

適合

機關或專案

項 目

機嬲｜能力

機關辦理統包工程應具條件指引表 (草案)討論情形
日期 :112年 3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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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
統方式 ,仍 要落實履約管

理才會成功 。

四 、目前草案內容可能有誤解

之處 ,本會將參採各機關

所提意見修正 。

一 ‵參採新北市政府會前提供

之建議 ,刪除需求不明確

情形之舉例內容 ,避免機

關誤解為該類工程即不適

合採統包方式辦理 。
二 、營造公會 ‵技顧公會所提

之用地取得 、管線協調一

節 ,本會認為應由機關負

責 ,不應轉嫁廠商 。

與會機關意見

案內容 ,機 關委託專案管理卻

屬不適合辦理統包之情形 。建

議可修正為 :

適合 :有委託專案管理廠商

不適合 :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

內政部營建署
=

對於 「機關能力」項 目 ,

訂有 「機關或專案管理廠商之

專業人力與能力為足以勝任統

包案之審查及管理工作」,專 案

管理廠商係依採購法相關規定

評選產生 ,如何評定該專業廠

商審查及管理工作是否可以勝

作=?
內政部營建署 :

因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

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亦為影響

土地開發利用方式及工程推動

之重要因素 ,建議納入應先行

完成之行政程序 ,以利統包工

程執行 ,例如 「適合┘欄之(五 )

建議新增 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

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┘。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項 目 適合 不適合

(有 以下其

一因素者 ,

即不適合統

包)

來源

標曲篠作 機 關 已完成 機 關需求尚 統包實施辦

<﹏ )功 能罷 規劃或基本 不明確 : 法第 3條及

求 設 ,且功 (一 )時程 第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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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三 、建築師公會所提關於適合

與不適合採用統包方式辦
理 ,係 基於 需求是否明

確 ,但實務上機關需求如

何才算明確一節 ,考量需

求面應由機關因案制宜訂

定 ,本會尚難於指引通案

訂定 。
四 、建築師公會所提建築法無

專案管理定位一節 ,統包

係為工程採購之辦理方式

之一 ,即使採統包方式辦
理 ,依建築法規 ,起造人

為業主 、監造人為開業建

築師 、承造人為營造業 。
五 、建築師公會建議建築工程

以統包為例外情形一節 ,

因建築亦有適用統包之情

形 ,本會尚難載於指引表。

六 、關於辦理統包工程 ,如屬

執行風險較大 (例如涉及

管線協調 、地質情況 、其

他單位協調 )、 跨不同專業

與會機關意見
臺北市政府 :

一、「不適合」欄之第(二 )款 ,

建議釐清為 「專業廠館」

或 「專業場館」。
二 、實務上在預算受限的情形

下 ,機 關會採用統包方式

辦理 ,由 廠商於預算範圍

內 ,依機 關需求辦理設

計 、施工 ,例如臺北流行

音樂中心 。

經濟部水利署 :

「來源」欄所載之統包作

業須知第 4點 ,似與功能需求

無涉 ,建議可刪除 。

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

業公會 二

一 、機 關常為 了提升採購效

率 ,而 決定以統包方式辦
理 ,但如於取得工程用地

前就辦理統包 ,可能因無

法取得用地而延宕統包工

程時程 。
二 、另實務上管線協調亦會影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統 包作 業須

知第 4點

統 包招標前

置作 業參考

手冊 。

或經 費預算

尚 未 明 確

者 。

(二 )專 業

需求條件 尚

未明確〦砃

用 基 老
±

。

(三 )將實

質規劃工作

納為統包廠

商之工作範

圍 。

能 、定位 、

需求均 已明

確 ,包括 :

(一 )時程

及預算或經

費 。

(二 )應達

到之功能 、

效 益 、標

準 、品質或

特性 。

(三 )設
計 、施工 、

安 裝 、供

應 、測試 、

訓練 、維修

或營運 等所

應遵循 或符

合之規定 、

設計準則 。

(四 )主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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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
或偏重標的特性 ,是否納

入不適合採統包方式辦理

情形 ,本會錄案研議 。
七 、各機關所提修正建議 ,本

會將納入研修參考 。

與會機關意見

響統包施工作業 ,建議將

管線協調也納入考量 。

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:

一 、查建築法對於起造人 、設

計人 、監造人 、承造人均

有規定 ,惟並無 「專案管
理」之角色 ,爰 建議建築
工程應以設計 、監造與施

工分標辦理為原則 ,統 包

方式為例外 。
二 、草案就需求不明確之定義

似不明確 ,可能造成各機

關解讀不一之情形 。
三 、肯定工程會希望各機關因

案制宜 ,擇定最適宜的採

購方式辦理 ,惟實務上機

關承辦人往往選擇最簡單

的方式辦理 。
四 、個案如屬具公益性 、用途

多元者 ,建議納入不得採

統包方式辦理之範圍 ,因

機關需求應無法在短時間

內確認 。另一般設計案的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附件 1一猝



工程會說明

一 、草案 「不適合」欄第二點

之重點係在 「無請廠商辦

理設計的必要」之情形 ,

或藉由設計結合施工的手

段 來提升工程品質 、效

率 ,本會將再修正內容 。
二 、技顧公會所提應指替代方

案 ,應屬履約階段機制 ,

與會機關意見

委託人是機關 ,其考量點

較偏重國家美學 ,．
l隹統包

案的委託人可能是營造廠

商 ,其考量恐為施作簡單

方便 ,造價便宜等面向 。

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=

一 、臺北市政府所提在預算受

限之情形 ,而採用統包方

式 ,似將預算不足之風險

轉由統包廠商負責 。
二 、地下管線不明 ,機 關常以

一式計價 ,亦屬將調查責

任及所需費用轉由統包廠

商負責 。

新北市政府 二

關於 「適合」欄所載之「引

進新工法 、新技術或新材料之

考量⋯⋯」可能發生限縮採用

統包範圍之情形 ,建議將 「技

術工法成熟 、單純之工程」納

入得採統包方式辦理之範圍 。

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項 目 適合 不適合

(有 以下其

一因素者 ,

即不適合統

包)

來源

(垚 )工法技 有引進新工 一 、技術 工 工程會 95年

′姆材攤 法 、新技術 法材料 尚不 5月 4日 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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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
惟在統包案中於投標時提

出替代方案而得標者 ,已

獲得標之利益 ,應 無補

償 ;另 履約中所提較原招

標文件所載之主方案 ,於

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之

替代 方案且屬 節省 費用

者 ,始得適用獎勵措施 。
三 、個案是否採統 包方式辦

理 ,應作利弊分析 ,如利

大於弊 ,即得採用 。

四 、各單位所提之修正建議 ,

例如 「適合」、「不適合」

欄位內容似無對應者 ,本

會將進行修正 。

與會機關意見
業公會 :

新工法 、新技術之引進 ,

經價值工程分析 ,如 有減省價

金之情形 ,建議提撥一定比率

分享廠商 。

經濟部水利署 :

有關不適合欄 第二點 ,查

工程會 95年 5月 19日 工程企

字第 09500186800號函說明三

係有 「倘先行設計後再行招標

並無困難 ,不 宜採統包方式辦

理」之前提 ,是否應修正 。

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:

草案於 「適合」、「不適合」

欄位內容似無對應 。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企  字 第

09500163860

號函

工程會 95年

5月 19日 工

程 企 字 第

09500186800

號函

明確 ,或擬

議 中而是否

有效 尚不確

定 。

二 、設計及

工法單純 ,

無請施工廠

商辦理設計

之必要 ,例

如 :

(一 )土地

開挖工程 。

(二 )農
路 、步道施

築工程 。
(三 )道路

鋪面 、照明

工程 。

(四 )申├水

溝養護 、改

善工程 。

或新材料之

考量 ,或 涉

及特殊技術

或專利製程

之工程 :

例如 :石 化

工業建廠工

程 、環保工

程 、電廠工

程等機電設

備工程 ,因

需由設備製

造廠商辦理

設計 ,並依

據該製程設

計 加 以 製

造 ,其 多涉

及專利或商

業機密 ,業

主不 易將設

計 、施一分

附件 1-6



工程會說明與會機關意見指引表草案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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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
一
一
招標方式將增列限制性招

標 ,以 資完備 ,並調整文

字敘述方式 ,以 各招標方

式適用之情境說明 ,俾利

機關參採 。
二 、機關辦理統包工程採購之

前置作業 ,本會將再研議

修正文字 。基本設計是否

納入統 包工作範 圍之文

字 ,亦將配合修正 。

三 、將增加機關能力不足者 ,

可依採購法第 40條洽專

業機關代辦之內容 。

一 、依會議討論 ,將未正確辦

與會機關意見
內政部營建署 :

一、第(一 )點建議修正為 :「 應

先有完善之規劃成果 ,統

包採購前機關視自身專業
人力能力得先行辦理規劃

標(併監造服務),以 明確

機能需求 、技術規格並盤

點相關行政許可之取得 、
工址物理環境 、地下管線

及地質狀沈等資訊」。
二 、關於統包是否納入基本設

計 ,為視統包案是否允許

廠商更大彈性去設計 而

定 ,與是否為工程專責單

位較無關聯 。

經濟部水利署
=

招標方式無限制性招標 ,

可能會使機關誤解適用採購法

第 22條第 1項 第 3款 、第 105

條第 1項 第 2款之採購 ,不得

採統包方式辦理 。

血
小

指引表草案內容

三 、統包工程之採購策略 (會 中簡報資料 )

(一 )分析市場量能研擬分標策略 :

l、 適度分標 :依計畫中各工程性質、區域適度分標 。

2、 是否先辦理設計標 :同 類工程標案集中致廠商量

能不足 ,評估是否先辦設計標進行設計 。

(二 )是否納入基本設計
=

1、 納入基本設計 =機關對於採購功能 、定位 、需求

均已明確 ,且非工程專責單位 。

2、 不納入基本設計 :機 關對於功能 、定位 、需求均

已明確 ,屬 工程專責單位且具審查能力 。

(三 )招標方式 :

l、 公開招標 :一般情形 。

2、 個案選擇性招標 =廠商備標成本高 、審標費時 、

資格複雜 。

(四 )決標方式 :

l、 最有利標 :著 重找於整體表現最佳之廠商 。

2、 評分及格最低標 :價格考量比重大 。

(五 )增加廠商競爭 :除共同投標外 ,允許部分廠商資格

以分包廠商資格代之 ,增加廠商組合多元化(細 則

男害36鴉笨) 。

四 、未正確辦理統包工程招標之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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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說明
理之態樣 ,列 為指引附件

作為參考資料 ,並將案例

去奇戈另心化 。

二 、另將增訂本指引之訂定緣

由 。

與會機關意見指引表草案內容

(一 )專業人力與能力 ,未足以勝任統色案之審查及管理

工作

1、 機關未督促專案管理廠商落實設計審查作業 ;設

計 、施工內容不符契約約定 。(某 警用廳舍工程 )

2、 專案管理廠商專業能力及人力不足 ,設計審查延

誤 ,施工品質不如預期 。(某鎮公所之表演場館工

程 )

3、 統包需求書內容 ,同 時列明技術規格及參考廠
．牌 ,不符採購法第26條第3項 。(某 營區工程 、縣

市政府社宅工程 )

(二)機關需求不明確 :例如招標文件未詳實擬具機關需

求 。 (某行政法人之生物製刃月
一

女ll廠房工程 )

(三 )用 地或許可未取得 =例如未調查確認用地使用管制

規定 ,即先行招標洪標 ,致延誤工期 。(某 國營事

業之量販店工程 )

(四 )先期規劃不完善 :例如將‵規劃工作納入專案管理廠

商工作 ,因 準備時程不足 ,而 未有縝密之先期規

劃 。(中 央社宅工程 )

附件 1-9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會議簽到表

一 、會議名稱 :研商 「機關辦理統包工程應具條件指引表」會議

二 、會議時間 :l12年 3月 3日 (星期五)下午2時30分

三 、會議地點 :本會第1會議室

四 、主 持 人 :林主任秘書傑

五 、出席人員 :

o

｛竹

單  位 職稱 姓 名 職稱 女生名

內政 部

內政部營建署

道路工程組 :求 ︴ :憩

P牽〞玿

工務組 菸女︴文

孩子盪璋

建築工程組 ;年 分k林

可肆取ㄛ老

下水道工程處 來母七為

國防部 燕也 垮趍烏

經濟部

經濟部水利署

正工程 司

方

一

求琴片

一

〧

瑰 舔 穴

副工程 司

:依 蔥｜我

ㄗ承昌｛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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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稱 姓 名 職稱 姓 名

交通部

重大工程督

導會報

副執行秘書

潾本旁

王琚 ╕

林斑溝

林主扇

教育部 ,什 最
、

澒｜碗溺
\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舀紅士 :默虹乞

台灣電力股份

有限公司

營運處

專員

;k兮戈茂

豫珝可充
營運處

專員 告筇觀

台灣中油股份

有限公司

組長

森接女心

眾多床其貝分
工程師

乎王爭

泛́再

臺北市政府

工務局

副總工程司

呼技笨

劦您

老r市發展局

幫工程司
(工務所主任)

率

一

﹏ ∴ㄊ

舔作爰
都市發展局

科員

我‵惠#玖

又忽恿

新北市政府

採購處

股長

無 孩小 採購處

科員

發︳#子i

V.
�
究寸仰朽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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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稱 姓 名 職稱 姓 名

新北市政府

新工處

正工程司

母求〩

籟系交
睛 等

桃園市政府

工務局

副總工程司 撕 4修

磟．王翃

聊｛

ㄞㄡ豨

臺中市政府

建設局

正工程司

戈寸珃接

協髯爾

秘書處

股長

｝無文放

作七比

住宅發展工

程處

正工程司

本本再

耗寫九們\

臺南市政府

高雄市政府

(請假)

宜蘭縣政府

基隆市政府

工務處

科長

球發 守

然〡笈窗
都市發展處

技士

為滾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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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稱 姓 名 職稱 女生名

新竹縣政府

(請假)

新竹市政府

苗栗縣政府

彰化縣政府

工務處

技士

本經韝

移縚ㄐ各

雲林縣政府

嘉義縣政府

(請假)

嘉義市政府

屏東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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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稱 女生名 職稱 姓 名

臺東縣政府

(請假)

花蓮縣政府
不十款

#漁撫

乾辛協 ．

南投縣政府

(請假)

澎湖縣政府 年π土 ㄢ弘馬潛

金門縣政府

連江縣政府

中華民國全國

建築師公會 寸宅長註́/

中華民國工程

技術顧問商業

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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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位 職稱 姓 名 職稱 姓 名

臺灣區綜合營

造業同業公會 徘考 仔 班# 璻盜

本會技術處

︴簡化｜兒& 侈稱媧

本會工程管理

處

徇仁逛
之綷 孝

本會企劃處

廠 在 紅 ㄔ記 簡佔芎扛 訊 基故

耕患 鴀點民
′技 正

齷 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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